
 

共产党虽然号称“全心全意地
为人民服务”，却从来没关心
过人民的死活。

【明慧网】二零零六年，辽

宁沈阳市苏家屯有一个患喉癌

的人，是被医院判了死刑的人，

到了快说不出话的时候，苏家屯

专门迫害法轮功的“六一零”非

法组织的主要头目带领一伙人

进了患者家，威逼利诱这个患喉

癌的人冒充法轮功学员，否认苏

家屯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并让

他做现场采访的对象来证明。如

果他同意这么配合，就能给他三

千元钱治病。 
就在病人百般无奈的时候，

病人的妻子回来了，进家门一看

是这么一回事，就十分生气地

说：“一个得癌症连话都说不来

的病人，还要接受采访、作假证，

这让世人知道了，你们怎么去解

释？你们的事世人都知道了，还

要让人怎么说；做没做，你们还

不知道真相？！”这伙人一看，

慌忙的走了。 
神奇的是三个月后，那位喉癌患者

再去医院检查时，医生告诉他癌症没有

了，只是一个小炎症导致喉咙声带一时

失去了发声功能，现在好了，能说话了。

现在，他逢人就说，法轮大法就是好，

信法轮功永远没错的！（文／小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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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二零一一年八月七日，在大纪元网站声明退

出中共（党、团、队）的中国民众超过了一亿人，这是中国

历史性的一天，是中国民众觉醒、摆脱中共精神桎梏的一个

新的里程碑，也标志着中共邪党走向其最终的灭亡。 

二零零四年十一月十九日，海外媒体《大纪元时报》发

表系列社论《九评共产党》，第一次彻底剖析了中共的暴力

谎言、反自然、反人性的邪恶本质，拉开了退党大潮序幕。

《九评》在全世界和中国大陆迅速传播，尽管中共当局

极力封堵，大量《九评》小册子和光碟悄然进入中共机关部

委、军队、公检法、文教体卫、工厂、农村等各个领域，由

此引发了全国大规模的“三退”大潮。（“三退”指退出中

共党、团、队组织） 

“三退”被誉为中国民众的精神觉醒运动，以和平、理

性、非暴力的方式解体中共、和平完成中国社会转型的最佳

方式。许多民众纷纷认识到：天灭中共，退党自救。是否“三

退”，不是政治问题，而是良心问题，是为自己生命负责的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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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一天，一位亲戚来

我家串门。谈起当前社会情况，她

说：“不管怎么说还是共产党给你

开工资，你还得感谢共产党。”我

听后笑了。我说：“我不感谢共产

党。我的工资是我的劳动所得，不

是共产党发的。”  

 

 

 

 

 

 

 

 

 

 

 

 

 

其实，象我这位亲戚一样，认

为“共产党给发工资”和“老百姓

靠共产党养活”的人在中国大陆大

有人在。这些话到底符不符合事实

呢？我们不妨看一看：到底谁在种

地？谁在盖房子？谁在搞科研？是

农民、工人、知识份子等大众百姓。

哪个活儿是中共干的呢？共产党一

没地二没工厂。它的钱从哪儿来？

都是从老百姓中来，从各种税收中

来。显然，百姓的财富是自己劳动

的结果，是自己挣来的。是人民养

活了中共，而不是共产党养活了老

百姓。 
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没

有共产党，在非共产国家里，即便

是执政党，他们的政党的维持和活

动经费的来源都是靠党员的党费以

及外界的赞助的，从来没有一个

政党敢于把国家的钱据为己有，

中共却把整个国家的钱据为己

有。看看我们周围的国家和地区，

香港、台湾、韩国、日本都没有

共产党，那里的人没人给开支

吗？那里的人民享受的社会福利

和工资水平都比大陆好很多。 
中共夺权后，发动历次政治

运动，全面剥夺了人民的财产，

又剥夺了人们独立思考的权利。

最后，中共给回一点百姓自己创

造的财富，还要老百姓去感恩，

说“感谢党给了我饭碗”。这不

是很荒唐、无耻吗？◇ 



 

退党团队方法(真名、化名、笔名同样有效) ：退党电话：001-416-361-9895、0 3  01-702-873-17 4 
退党传真：001-702-248-0599  退党电邮：tuidang@epochtimes.com  无法上网者可将声明张贴在公共场所，以后再上网。

【明慧网二零一一年十月十七

日】（明慧网通讯员江苏报道）江苏

常州市钟楼区法院日前对杨产荣、许

明、廖永革三名法轮功学员做出非法

维持原判的决定。五十二岁的杨产荣

已被劫持到苏州监狱迫害，这是他第

二次被劫持在苏州监狱遭受迫害。现

在家里只有一个孩子，无人照料。  

二零一零年五月二十六日，常州

法轮功学员杨产荣、许明、廖永革

（女）被恶警绑架。二零一一年六月

二十三日上午，钟楼区法院在常州

“六一零”（专职迫害法轮功的非法

机构，凌驾于公检法之上）直接干预

和操控下，对杨产荣庭审并非法判刑

六年。二零一一年六月二十九日下

午，天宁区法院对许明、廖永革分别

非法判刑四年半和三年。  

三名法轮功学员遂聘请律师，依

法上诉至常州中级法院。目前得知，

常州中级法院屈服“六一零”的操控，

维持其对三名法轮功学员的判决。  

妻子被害死  杨产荣曾遭七年冤狱  

十年前，二零零一年一月九日，

杨产荣妻子周凤林因修炼法轮功，在

常州西林看守所被恶徒暴力灌食致

死，年仅三十二岁。当局为封锁消息，

以杨产荣承包了一辆从常州开往北

京的公共汽车为名，将其非法判刑十

年。其姐杨顺娣为寻弟媳下落，被中

共非法劳教三年，投入江苏句东女子

劳教所迫害。当时杨产荣年仅五岁的

儿子一夜之间失去双亲，被接到亲友

家轮流抚养，成了不是孤儿的孤儿。

杨产荣七年冤狱回家不久，二零

一零年五月二十六日早上七点，再次

遭常州“六一零”绑架。当天，以常

州清潭派出所教导员戴明为首的六

名恶警私闯民宅、抄家，抢走杨产荣

电脑、大法真相资料、大法书籍等多

项私人物品。  

杨产荣被绑架后，先被非法关押

在洗脑班（强迫公民放弃信仰的私设

监狱），之后被转移到常州西林看守

所非法关押。杨产荣再次被非法判刑

前，曾遭国保大队恶警疯狂施暴、被

刑讯逼供。 

继杨产荣被送苏州监狱迫害不

久，二零一一年九月底，姐姐杨顺娣

被公安从家中再次绑架，下落不明。

许明撰写“告常州市人民书”曾被非

法判刑十年  

许明，五十岁，电信工程师，曾

多次遭迫害，因撰写“告常州市人民

书”（写给常州市人民政府的公开

信），二零零二年七月被常州法院非

法判刑十年。期间，许明家属为许明

聘请的律师遭到常州市“六一零”威

胁，被迫放弃为许明辩护。  

非法庭审前，许明曾遭受刑讯逼

供以及妄图拖垮其意志的车轮战、疲

劳战等。许明父亲经受不住儿子长期

遭受迫害的打击，于二零零五年含冤

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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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在迫害法轮功群众上不择手
段，使用酷刑至少达 40 种以上，使
用对象中妇女和老人占相当比例，
令人发指。据不完全统计，1999 年
“7.20”以来的 12 年中，通过民间
途径能够传出消息的已有 3450 名法
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 

许明七年冤狱回家后不久，二零

一零

，先被非法关押进

洗脑

八岁，曾多次

被非

州

“六

年五月二十六日再次遭常州市

“六一零”绑架，当天，以常州天宁

区国保大队王杰超为首的多名恶警

闯入许明家中非法抄家，抢走了包括

电脑、法轮大法书籍在内的许多私人

物品，具体数目不详。其家中电话也

长期被监听。  

许明被绑架后

班，之后被转移到常州西林看守

所非法关押。家属再次为许明聘请了

当地律师，常州市“六一零”立即威

胁律师不得为法轮功学员辩护。当地

律师迫于压力再次放弃为许明辩护，

家属继续聘请北京律师为其作无罪

辩护。天宁区法院人员依然非法对许

明判刑四年半。  

廖永革夫妇遭牢狱  

廖永革，女，四十

法关押看守所、劳教所迫害。她

被非法劳教期间，大约二零零零年十

二月，其丈夫陈裕宏因坚持信仰法轮

大法，被“六一零”绑架并判刑十年，

非法关押在苏州监狱，饱尝牢狱之

苦。当时年仅十岁的儿子在家无依无

靠，后来才被寄养到朋友家。  

丈夫还没回家，廖永革又被常

一零”、国保大队伙同兰陵派出

所秘密绑架，在家中无人的情况下，

被非法抄家。她先被绑架到洗脑班迫

害，不到一个月，又被非法关押到常

州西林看守所。二零一一年六月二十

九日下午，廖永革与许明同日被天宁

区法院非法判刑三年。◇ 

 

中共迫害法轮功十一年来，从来没有一条可以依据的法律。信仰法

轮功、传播法轮功的真相资料在中国是完全合法的。 
● 中共起诉法轮功学员的罪名是刑法第 300 条——“利用×教组织

破坏法律实施罪”，可法轮功学员究竟破坏了什么法律实施？是刑法的

哪一条？哪个行政法规？中共却说不出来。 
● 当今中国法律根本没有“法轮功是×教”的字样。“法轮功是×

教”的说法，源于江泽民 1999 年 10 月 26 日会见法国记者时讲过的一句

话。后来《人民日报》和中共媒体的文章都重复着江的谎言。这纯属个

人行为和媒体行为，无法律效力。 
● 《宪法》规定公民有信仰、言论、出版、结社等自由，而且规定

宣教者无罪。信仰者拥有文字载体是正常的事，法轮功学员告诉人们法

轮功真相，制作、散发真相资料，完全是法律允许范围之内的事，是合

法的。而法轮功学员为了捍卫公民信仰、言论自由就遭到非法关押、酷

刑折磨，甚至被迫害致死，更凸显这场迫害的非法与邪恶。◇ 


